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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8月7日 星期五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摘要

（上接

A13

版）

根据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确认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

股权管理方案的函》（财金函[2019]11号），中比基金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性质

界定为国有法人股，中比基金被标识为国有法人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详见本招股

说明书摘要“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持股意向及减持

的承诺” 。

（二）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前十名股东

截止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股权比例

1 宫殿海 2, 654.8992 49.94%

2 杨耀华 921.8400 17.34%

3 中比基金 460.9200 8.67%

4 袁晓东 322.6440 6.07%

5 闫 石 212.0232 3.99%

6 温氏投资 161.6153 3.04%

7 刘继勋 119.8392 2.25%

8 池龙伟 82.9656 1.56%

9 王志刚 73.7472 1.39%

9 唐 正 73.7472 1.39%

9 姜化朋 73.7472 1.39%

合计 5, 157.9881 97.01%

（三）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各自持股比例

截止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温氏投资系横琴温氏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 横琴齐创的基金

管理人；横琴齐创普通合伙人罗月庭系温氏投资总经理。 因此温氏投资、横琴

温氏与横琴齐创互为关联方。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各股东之间无其他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要产品或服务的用途

自设立以来，公司主营业务为照明工程系统集成服务，主要应用于文旅灯

光秀和常规景观照明等领域。

公司拥有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 照明工程设计专项甲

级资质及水景喷泉设计施工甲壹级三项行业内的重要资质。 公司专注于城市

公共空间的复兴，经过多年发展，公司主营业务由传统单一、静态的常规景观

照明拓展至以视听体验一体化为主的文旅灯光秀，主要为利用声、光、电技术

融合历史文化、传统风俗等诸多内容和多样化表现形式的动态灯光秀（含城

市微电影、水景喷泉、人光互动、3D及 4D表演）等，以创新性技术引领发展，打

造城市新空间、带来新体验、创造新价值，开拓了将城市照明跃迁为文化旅游

及智慧照明概念的“夜游经济” 新模式。 经过多年经营，公司逐步发展成为我

国照明工程行业的优秀企业， 是集文旅表演创意和智慧照明系统研发于一体

的行业知名企业。

照明工程施工业务收入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占主导地位， 是公司营业

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

近年来，公司主要承接的景观照明工程如下：

1、文旅灯光秀领域

在文旅灯光秀领域，依靠公司具有竞争力的照明工程施工及设计能力，公

司针对既有建筑群的外立面、街道、旅游景区进行重新设计、规划和亮化改造，

在符合城市历史文化、传统风俗的基础上，融合多样化表现形式的动态灯光秀

（含城市微电影、水景喷泉、人光互动、3D及 4D表演），满足客户对空间美学、

文化表达和受众感知的需求，增加城市夜景的吸引力，打造“城市名片” ，促进

城市“夜游经济” ，谋求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价值的平衡和持续发展。 四川

阆中古城亮丽工程改造提升项目及南昌一江两岸景观照明提升改造工程的顺

利实施，提升了公司在文旅灯光秀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公司先后承担了一

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照明工程案例，如：杭州钱江新城核心区 T型开放空间景观

照明提升工程、白鹭洲音画视界演绎秀、“美丽青岛行动” 重要道路沿线亮化

提升（香港路、东海路、澳门路沿线）、南昌一江两岸景观照明提升改造工程、

四川阆中古城亮丽工程改造提升项目、福州城区亮化提升改造项目、抚州市抚

河两岸灯光秀、漳州市区“一江两岸四桥” 夜景工程、“一湖一环” 景观照明工

程项目、红谷滩新区中央商务区景观亮化提升改造工程等项目。

（1） 杭州钱江新城核心区 T型开放空间景观照明提升工程 （2016年杭州

G20峰会夜景照明项目）

（2）白鹭洲音画视界演绎秀（2017年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夜

景照明项目）

（3）“美丽青岛行动” 重要道路沿线亮化提升（香港路、东海路、澳门路沿

线）（2018年青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夜景照明项

目）

（4）南昌一江两岸景观照明提升改造工程（当时世界上最多建筑参与的

固定性声光秀）

（5）四川阆中古城亮丽工程改造提升项目（2013年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

夜景照明项目）

（6）福州城区亮化提升改造项目

（7）抚州市抚河两岸灯光秀

（8）漳州市区“一江两岸四桥” 夜景工程

（9）“一湖一环” 景观照明工程项目

（10）红谷滩新区中央商务区景观亮化提升改造工程

2、常规景观照明工程领域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智慧城市的建设，驱动创新的实施，带

动常规景观照明工程项目如火如荼地发展。公司作为照明工程行业的知名企

业之一，依靠公司高品质的服务质量和受认可的品牌声誉，先后在国内各大

城市承担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如：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公

共绿化景观一期电气工程、申奥亮化提升（长青路区域）工程项目、三亚市城

市照明示范段工程项目二期工程、北京来福士广场泛光照明设计、供应及安

装分包工程、国家开发银行（复兴门内危改区 4-2# 地项目）夜景照明工程等

项目。

（1）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公共绿化景观一期电气工程（2019年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夜景照明项目）

（2）申奥亮化提升（长青路区域）工程项目（2022年第 24届冬季奥林匹

克运动会夜景照明项目）

（3）三亚市城市照明示范段工程项目二期工程

（4）北京来福士广场（海运仓危改小区 B1区）泛光照明设计、供应及安

装分包工程

（5）国家开发银行（复兴门内危改区 4-2#地项目）夜景照明工程

（二）主要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业务通过参与招投标的方式取得，公司业务模式示意图如下：

1、通过参与招投标等方式获取工程项目

发行人照明工程项目主要为照明工程施工项目， 以参与投标取得为主，

少量项目以商务谈判的方式取得。获取工程项目过程分项目信息收集、投标、

中标后签订合同三个阶段。

（1）信息收集

发行人销售人员通过各地政府招采信息、媒体公告、客户关系、投标邀请

等多种渠道，广泛地收集招标信息；由总公司销售部及各分公司销售人员进

行跟进。 公司根据获得的项目信息，经过公司销售部（含分公司）、工程管理

部、分管副总、总经理共同分析，开始投标前的准备工作。

（2）项目分析

由销售部相关人员从招标方或招标代理公司处获得招标文件，了解招标

项目特点、招标要求，组织规划设计部、研发部（根据项目情况是否需要）、工

程技术部、工程管理部、采购部、预算成本部等对招标项目进行图纸会审和效

果、技术、经济分析，针对项目的重点、难点、风险点、关键工艺、成本、造价等

提出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确定投标策略，并制作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制作完

成后，由经营部配合销售部组织参与竞标。

（3）中标后签订合同

项目中标后，由销售部会同法务部组织合同评审，并与客户签订项目合

同协议书。合同详细约定项目内容、项目周期、合同总价、付款方式、质量标准

及验收方式、违约责任等信息。

（4）招投标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取得的业务合同金额合计 354,963.25万元，其中通过招

投标取得的合同金额为 314,310.51万元， 占比为 88.55%。 2017年度、2018年度及

2019年度，发行人通过招投标取得业务的比例分别为 85.08%、93.05%和 84.04%。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应当履行招投标程序而未履行程序签订的业务

合同。

报告期内， 公司存在 1个应当履行招投标程序而无中标文件的工程施工

项目，即清华附中凯文国际学校楼体及体育馆专业照明设计、施工一体化项

目，该项目合同金额共计 521万元（含税），报告期内该项目取得的营业收入

分别为 469.37万元、1.71万元和 4.80万元， 占当期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

别为 0.5292%、0.0015%和 0.0046%，占比较小。 目前该项目已审计决算。 该项目履

行了招投标程序，招标人向公司发送了业主批价通知书。 上述项目的取得合

法合规，公司不会因未获取中标通知受到行政处罚。

该项目已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了招投标程序取得项目并签署合同，招标人

虽未及时向公司发出书面中标通知，但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导

致合同无效的情况，故不影响该合同的效力。

2019年 4月 16日，发行人因合肥市蜀山区天鹅湖周边楼宇夜景亮化提升

工程二标段投标过程中提交的项目经理亮化工程业绩与实际不一致，被合肥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作出合公决[2019]83号和合公决[2019]84号处理决

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合肥市公共资

源交易市场竞争主体不良行为处理办法》 第四条、《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市

场竞争主体不良行为认定标准》第 4条之规定，对新时空做出记不良行为和

中标无效的决定。

2019年 8月 22日，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出具《情况说明》，认

定发行人上述行为不属于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

督管理局作出的上述处理决定不属于行政处罚。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上述项目被认定中标无效后，上述合同存在被认定

为无效的风险。 该中标无效事项尚未给发行人造成损失，不会对发行人开展

业务形成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已对上述事项进行整改，建立健全投标方面

的内控制度。

除上述情形外，报告期内取得项目发行人不存在违反招投标法规定的情

形，也不存在因发行人违反招投标法规定而被处以行政处罚或被认定为合同

无效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其他招投标项目过程中不存在串标、围标、商业贿赂等

违反招投标法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行政处罚的风险。

上述项目合同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总则》规定的可撤销合同情形，不存在因合同相对方行使撤销权导致合同

被撤销的法律风险。

上述合同已实际履行，截至目前不存在法律纠纷，未来因上述事项产生

纠纷的风险较小。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承诺将全额承担发行人若因该等事项

而遭受的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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